
北工處 

主講人：瞿課長國友 

      中華民國103年7月1、2日 

縮短公文時效 

及公文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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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寫作 

公文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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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文時效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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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文時效分為發文時效(請送發)及存查時效(請歸檔)，高公局檢
核公文時效以發文時效為主。 

 

2.公文承辦分為來文及創稿 

  (1)來文案件從本處總收文收到當日即刻起算公文時效。 

  (2)創稿公文係承辦人簽陳單位主管核閱後，公文會辦其他相關
單位或陳核處長室(即離開課室、單位)開始起算。 

  (3)無論來文及創稿，公文軌跡從會辦、陳核、展期，都算入公 

文時效，至最後總務課總發文人員發文，印[發文後歸檔]清
單，整個公文時效才結束。 

 

 



公文處理時限： 

(一)處長、副處長交辦案件、急要公文應隨到隨辦，並視案情
親持辦理。 

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行政院中華民國99年7月修正） 
(二)一般公文： 

１、最速件：1日。 ２、速件：3日。  ３、普通件：6日。 
４．該三類案件日數係自收文（創稿）至處長批閱送繕發文
（送歸檔）止，故請承辦人應提早送出，保留時間於長官批閱。  
(三)會辦公文： 

  機關內部送會公文依文書處理手冊附件6規定，按傳遞速別卷
宗「最速件：1小時-隨到隨辦」、「速件：2小時」、「普通件：

4小時」之時限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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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處理時限： 

 

 (四)限期公文： 

 １、來文或依其他規定訂有期限之公文，依其規定期限辦理。 

 ２、收文時已逾文中所訂期限，以普通件處理時限辦理。 

 ３、變更來文所訂期限者，須聯繫來文機關確認。 

 

(五)開會通知單： 

  應提早於３天前通知各與會單位（人員）。 

（六）開會會議記錄 

   會議紀錄應於會後5日內辦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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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辦公文注意事項 

1.會辦之文件，受會單位應視同速件，並依收
發文程序辦理。 

2.公文會辦時，公文時效仍算入承辦人，請各
承辦人務必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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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文展期 

7 

公文展期： 

(一)一般公文未能於處理時限內辦結者，承
辦人應辦理展期。 

(二)公文展期最多2次，每次最多14天。 

(三)公文展期應填寫申請表，依下列核定層
級核可： 

       １、7日內：單位主管核可。 

       ２、14日以上：首長核可。 

(四)辦理公文展期-時效仍繼續計算。 



公文併案 

  (１)公文併案時，由承辦人依公文性質判定主併文、被併文，
並以主併文為發文號或存查文號。   

 

  (２)密件文與普通件文併案時，以密件文為主併文(主旨顯
示密不錄由)，普通件文為被併文(說明由系統自行抓取
顯示)。  

  (3)前案併後案，以後案公文承辦時效作為併案後的公文時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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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文併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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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文時效其他注意事項 

1.創簽稿公文從當日早上9時出課室與下午4時
出課室，時效起算是相同的，故建議各單位
如已過下午4時，可考慮下個工作日早上及早
送出，縮短公文時效，最速件仍需隨到隨辦
。  

2.主旨須清楚明確，避免因找文延宕公文時效
。 

3.各單位間單純資料提送、業務聯繫、不需陳 
送處長批示者，請使用便簽（便簽不取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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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文已批示完畢，不可延宕，應立即發送或
歸檔。 

 

5.落實代理人制度，代為複閱同仁應確實辦妥
代理工作；另公差或請假應告知代理人或登
記桌應如何接續處理公文流程等。 

 

6.請各登記桌主動、積極檢視公文格式、附件
及後附單據正確後，再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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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文時效其他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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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接獲逾期公文稽催通知，應查催公文流程並儘
速辦結。 

 
8.承辦人自簽辦之日起至發文或存查之日止，應

主動注意各階段之公文處理情形，必要時應親
持辦理或適時查催。 

 
 

 

       公文時效其他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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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辦局稿步驟 
  

1.公文系統進入後，選單下拉點選 創簽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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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機關共用範本，選 高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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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選取 代辦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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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代辦局稿時:發文機關選取高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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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至登錄創簽稿資訊勾選【代辦局稿、代判
局稿】--新增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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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管制-人民陳情案注意事項 

1.人民陳情案(以案管制)-來文資訊-公文資訊不同於一般公文，請各

單位處理人民陳情案公文前，先檢視公文資訊是否正確，若有誤，
請立即告知本處總收文更正。 



以案管制-人民陳情案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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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民陳情案(以案管制)結案時，務必至登陸承辦資訊-公文
性質-勾選結案條件及結案狀態勾選已結案，此案才能送發
或歸檔。 

人民陳情案 



有關各式公文文書及電子郵件之書寫，請同仁
應特別注意用語的正確性(高公局1030004184函轉請協助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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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書信寫作主要係寫作信箋，而信箋結構為前文、正文及後文。後
文包含結尾應酬語、結尾敬辭、署名下的敬辭及時間、補述。其中
署名下的敬辭，係用於信末自己姓名下的言辭。依長輩、平輩、晚
輩又有不同用語，建議用語如下： 

(一)對長輩： 

１、直系親屬：謹稟、敬稟、敬叩。 

２、對親友、師長、長官：拜上、敬上、敬啟。 

(二)對平輩：拜啟、謹上、上。 

(三)對晚輩：手書、手諭、手啟。 



有關各式公文文書及電子郵件之書寫，請同仁應
特別注意用語的正確性 (高公局1030004184函轉請協助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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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啟封詞為「信封上」的用語，是寫信封時，向對方表示敬 

      意。不可用「敬啟」、「恭啟」（恭敬地開啟）。 

建議依長輩、平輩、晚輩選擇如下用語： 

(一)對長輩： 

１、直系親屬：福啟、安啟。 

２、師長：道啟。 

３、政界：勛啟、鈞啟。 

４、學界：道啟、鈞啟。 

(二)對平輩： 

１、朋友：惠啟、台啟。 

２、政界：勛啟、鈞啟。 

３、學界：台啟、文啟。 

４、商界：鈞啟、台啟。 

(三)對晚輩：大啟、啟。 



有隸屬關係之機關：上級對下級稱「貴」；下級對上級

稱「鈞」；自稱「本」。例如： 

高公局直接發文交通部或行政院時以稱「鈞部」、

「鈞院」。 

高公局內簽提及交通部或行政院時直接稱「交通部」

及「行政院」。 

高公局所屬單位如工程處、工務段、所、收費站直

接發文高公局時稱「鈞局」。 

本局(處)內部單位如秘書室(總務課)內簽提及高公局

(北工處)時稱「本局(本處)」；所屬單位如工程處、

工務段、所、收費站內簽及相關紀錄、結論提及高

公局時直接稱「高公局」。 



對無隸屬關係之機關：上級稱「大」；平行稱「貴」；

自稱「本」。例如： 

高公局直接發文監察院或內政部時以稱「大院」、

「大部」。 

高公局內簽提及監察院或內政部時直接稱「監察院」

及「內政部」。 

本局所屬單位如工程處、工務段、所、收費站內簽

提及監察院或內政部時直接稱「監察院」及「內政

部」。 



數字書寫 – 原則以阿拉伯數字為主 

書寫
格式 

用 語 類 別 舉 例 1.使用阿拉伯數字： 

 －一般數字意義 

 －統計意義 

 －或以阿拉伯數字表示較清楚者 

2.使用中文數字： 

 －專有名詞 

 －慣用語 

 －或以中文數字表示較妥適者 

3.法規數字： 

 －法規條項款目、編章節款目之  
統計據者，使用阿拉伯數字。 

 －引敘或摘述法規條文內容時，  
使用阿拉伯數字。 

 －屬法制之作業者，依中央法規  
標準法、法律統一用語表。 

 

 

阿 

 

拉 

 

伯 

 

數 

 

字 

代號(碼)、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編號、
發文字號 

ISBN 988-133-005-1、
M234567890、臺79內
字第095512號 

序數 第4屆第6會期、第1階
段、第3名 

日期、時間 民國95年9月1日、921
大地震、38婦女節 

電話、傳真 (02)3356-6500 

郵遞區號、門牌號碼 1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
東路1段2號3樓304室 

計量單位 158公分、2萬元、
7.36公頃、土地1.5筆 

統計數據(如百分比、
金額、人數、比數等) 

80%、639,442,789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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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公文注意事項： 

(一)會2個(含)以上單位，應使用「簽稿會核單」。 

(二)公文同時會2個單位，應順移層轉會辦，會辦單

位達3個(含)以上，應同時分會。 

(三)受會單位應依專業及職掌簽擬會辦意見，不得逕予退件或

拒不會辦。 

(四)受會單位倘有意見，應送回主辦單位綜整後再陳處長。 



注意公文格式、數字、名稱、標點符號及引用法規條文是否

正確。 

注意文字、措詞是否順暢。 

注意有無錯別字。 

為提昇公文效率，避免層層重複簽辦公文，爾後來文如非重

要性之函轉或傳閱性公文，可由承辦人簽辦存查並張貼內網

公布欄，無須再以內部行文方式轉發處內各單位辦理。 

為利公文品質及日期正確性，「簽」辦公文時，若涉有行程

規劃、活動日期、開會時間等具體日期，請加註(星期○)，

以資周延。 

承辦人員公文處理注意事項 



〝判發送繕〞之文稿應注意事項： 

檢查簽稿是否判核或判不發，會辦程序是否完成。 

公文檔號、保存年限及函稿「歸檔案情資訊」內容須詳

填，包括應用限制、總頁數、附件名稱，註記(附件媒體

型式/數量/單位)及掃瞄存檔，並編頁碼及加蓋騎縫章。 

複閱人員及代理複閱人員亦請注意是否判不發，不應送

總務課發文。 

 

承辦人員公文處理注意事項 



利用舊檔時，如有附件，應先予刪除後再匯入，

重新再帶入新的附件，才正確。 

公文雙稿以上時，注意公文條碼是否正確（自動

取號一定正確，手動時才會有條碼不正確情形）。 

 

代辦局稿時，請本處承辦人影印1份處長批核公文

存處檔，俟高公局陳核局長批示後，影印1份陳判

結果送還工程處併原案歸檔。以利知曉該件公文

最後批示結果。代辦處稿流程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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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員公文處理注意事項 



1.同仁匯入舊年度公文使用，應逐項正確點選公文設
定，並重新取號、更正首長署名、分類號需選取103

年度等，以免誤發公文。 

 

2. 公文簽辦2張以上公文書規定，應分別裝訂在「裝」
跟「線」位置，請各單位配合辦理(依高公局100年7

月15日1006005902號函)。 

 

3.公文正、副本有無附件應正確表示，善用筆硯系統
勾選欄位，若正本無附件，則附件欄位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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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6月公文考核-缺失項目 



4.簽稿並陳及雙稿的格式需正確選取，雙稿須註明稿
一、稿二。 

 

5.仍有同仁未依規定編寫頁碼、蓋騎縫章及複閱章，
請各單位登記桌協助檢視後再送出。 

 

6.處外單位代辦處稿，務必須會辦處內業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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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6月公文考核-缺失項目 



6.機密檔案封套書寫正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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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機密檔案封套書寫範例.pdf


7.公文系統資料基本設定須隨時更新，並依正確格式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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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修改個人資料」：姓名、職稱、總機、分機、傳真及
mail均應如下格式填寫。 



    8.分類號選取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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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文帶入舊檔時，應重新選取103年正確分
類號，勿沿用舊檔。 

 

(2)每年度請各位同仁將分類號-常用編輯須清
空，重新選取103年分類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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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資料及相關規定 

一、公文程式條例 

二、行政院頒「文書處理手冊」 

三、行政院頒「公文橫式書寫推動方案」 

四、行政院研考會頒「文書流程作業規範」 

五、高公局「文書處理作業要點」 

六、高公局內網－北工處文書處理作業公布 
區－本處公文處理注意事項 

                   本處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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